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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扑救仓库场所初期火灾最有效的灭火设施，本文结

合国内外标准规范的规定，对比分析了仓库场所火灾危险等级的划分方式，比较

了目前常用的 2 种设计方法的技术要点和适用范围，并以具体工程案例为基础，

提出了系统设计过程中应注意的技术要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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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具有可燃物品数多，燃烧特性良好、火灾危险性高及火灾危害性大等特

点，发生火灾后人员很难进入现场进行扑救。因此，仓库火灾应立足于自救原则，

充分发挥自动灭火设施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仓库设置有效消防策略的主

要依靠力量，合理的设置和正确的维护是确保系统能够发挥功效的有效保障。 

1 火灾危险等级分类 

火灾危险等级由设置场所的功能、内部容纳物品的性质、数量和分布，以及

室内空间条件等因素确定。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的判断是设置系统的基础，仓

库场所选取的系统类型及设计参数，应建立在火灾危险性分析的基础上。我国《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2005 年版）（以下简称“水规范”）

将仓库的火灾危险等级分为 3 级，而美国消防协会《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标准》

（NFPA 13）标准划分为 4 级，划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除此之外，英国标准 BS EN12845 也将仓库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划分为 4 级，

但划分方式与美国不同，其火灾危险等级由储存物品自身的材料系数和储物特征

2 个因素决定，材料系数分为 4 个等级，储存方式分为 7 组，以此组合判定火灾

危险等级，如表 2 所示。 

表 1 国内外标准的规定 

标准规范 
危险等级 

NFPA 13 GB50084 

Ⅰ级 
瓦楞箱中的不燃物品，有或无单层纸隔板，放置

在托盘上 
木箱、纸箱包装的不燃、难

燃物品 

Ⅱ级 
含有少量可燃包装材料 (如多层纸板箱) 或装饰

件 (如塑料旋钮) 的 I 级物品 
可燃物品； 
塑料制品包装的不燃物品 

Ⅲ级 
普通可燃物品 (木材、纸、天然纤维布等)用纸箱

包装，放置在托盘上 
各种塑料、橡胶、沥青制品



Ⅳ级 
Ⅰ、Ⅱ、Ⅲ级物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 A 组塑料，

塑料重量占 5~15%，体积占 5~25%，用瓦楞箱包

装，放置在托盘上 
— 

表 2 仓库火灾危险等级 

储物特性 
材料系数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不燃物品用裸露塑料容器储存 Ⅰ、Ⅱ、Ⅲ级 Ⅰ、Ⅱ、Ⅲ级 Ⅰ、Ⅱ、Ⅲ级 Ⅳ级

储物带有不发泡裸露塑料 Ⅲ级 Ⅲ级 Ⅲ级 Ⅳ级

储物带有发泡裸露塑料 Ⅳ级 Ⅳ级 Ⅳ级 Ⅳ级

敞开结构 Ⅱ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块状材料 Ⅰ级 Ⅰ级 Ⅱ级 Ⅳ级

颗粒或粉状材料 Ⅰ级 Ⅱ级 Ⅱ级 Ⅳ级

无明显特征材料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除上述划分外，NFPA 13 还依据火灾危险性不同，将塑料、橡胶制品分为 A、

B、C 三组，其中 A 组最高，C 组最低；A 组物品又依据包装形式划分为 4 级，

由低到高依次为箱装不发泡塑料、无包装不发泡塑料、箱装发泡塑料和无包装发

泡塑料。 

NFPA 13 中的各项参数是假定物品放置在木托盘上，如果托盘为未增强型聚

丙烯或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托盘，则火灾危险等级应增加 1 级，如Ⅲ级将增至Ⅳ级，

Ⅳ级将增至箱装不发泡塑料。如果托盘为增强型聚丙烯或高密度聚乙烯塑料托

盘，除Ⅳ级物品增加 1 级外，其他火灾危险等级应增加 2 级，如Ⅱ级将增至Ⅳ级，

Ⅲ级和Ⅳ级将增至箱装不发泡塑料等级。 

通过对比发现，我国规范规定的仓库危险级Ⅰ级与美国标准中的仓库危险级

Ⅰ、Ⅱ级一致，仓库危险级Ⅱ级与美国标准中Ⅲ、Ⅳ级一致，而仓库危险级Ⅲ级

则相当于美国标准中的 A、B、C 组塑料橡胶。英国标准从材料系数和储物特征

2方面判定火灾危险等级，如当物质本身所含的不发泡塑料成分质量比不超过5%

且为实体块状材料时，其为仓库危险级Ⅰ级。 

比较而言，我国规范与美国标准的划分方法基本一致，均明确、直观，但我

国规范不如美国标准细致，而英国标准在划分方式上缺乏与中、美国家标准的直

观对比和联系，分级方法非常详细，因此在采用前需设计人员熟悉掌握储物的本

身特性和储物整体属性。 

2 系统设置要求 



“水规范”规定，仓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采用普通喷头时，系统最大安装高

度为 9m；采用 ESFR 喷头时，系统最大安装高度为 13.5m。当货架储物仓库的

最大净空高度或最大储物高度超过规范规定时，应设置货架内喷头。当设置货架

内喷头时，仓库最大净空高度或最大储物高度可不受限制，但美国 NFPA 13 和 

FMGlobal 数据册不推荐采用顶板下布置 ESFR 喷头+货架内喷头的设置方式，原

因是 ESFR 喷头属灭火型喷头，在其允许最大安装高度内，可不设置货架内喷头。

若采用此方式， 则 ESFR 喷头应视为控火型喷头。 

在设计方法上，“水规范”规定了 2 种设计方法，强度/面积法和喷头动作

个数法，2 种设计方法的特点如下。 

2.2.1 强度/面积法 

强度/面积法最初用于民用建筑，之后扩展到工业场所，应用时间最长。强

度/面积法通过预湿初始着火区域周围的可燃物和在屋顶/天花板高度进行冷却，

将火势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强度/面积法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由喷水强

度决定作用面积，由喷头的保护面积决定最小工作压力。这些喷头在保护储物方

面的性能由第一个动作的喷头的控灭火情况来表征，标准喷头、扩大覆盖面积喷

头均可采用此方法。 

试验显示，较大流量系数的喷头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并且只需较小的压力

即可满足规定的喷水强度。因此，适用于仓库场所喷头的流量系数 K 不应低于

115，甚或是 161 或更大。 

但是，对于高架仓库来说，衡量喷头灭火效能的是其口径和工作压力，而不

是喷水强度和作用面积。因为如果火势不能被初期动作的少数喷头控制的话，则

将很难被控制住，用增加作用面积来对付高架仓库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

法，这从 NFPA 13 新旧版本（2010 年版和 2007 年版）的对比可窥见一斑。在

2010 年版中，对所有仓库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强度/面积曲线，均删除了作

用面积大于 3000ft2 的部分（如图 1），即删除了喷水强度小而作用面积大的部分，

这意味着即使增大作用面积，如果采用较小的喷水强度并不能有效控火。 



 

（a） 2007 年版                           （b） 2010 年版 

图 1 仓库喷水强度/作用面积曲线 

2.2.2 喷头动作个数法 

与强度/面积法不同，采用该方法设计时喷头的最小工作压力不受其保护面

积决定。采用该方法的喷头需经过实体灭火试验的考核，该设计参数是通过各种

实体灭火试验确定，即根据能够成功灭火的试验中喷头开放数确定系统设计参

数，并辅以一定的保守系数，适用于该法的喷头以 ESFR 喷头和大水滴喷头为主。 

以 ESFR 喷头为例，其设计为动作 12 个，是以可能出现不规则型式灭火的

火场为对象，没有出现过使用 12 个以上 ESFR 喷头灭火成功的例子。FM Global

在进行 ESFR 喷头的灭火试验时，将安装高度从 9m 提升至 12m，在 12m 高处试

验时，仍采用 9m 时的参数，即喷头压力 0.35MPa，结果一点也体现不出灭火效

果，火很快蔓延到整个面积，开放了 27 个喷头仍不见效。直至把压力提高到

0.50MPa，才出现把 12m 高的房间内熄灭火的效果，而且开放的喷头数远远少于

12 个。 

我国规范中第 5.0.5 条和第 5.0.6 条分别属于采用强度/面积法和喷头动作个

数法时的设计基本参数。强度/面积法适用范围较广，可适用于所有场所，且适

用于该方法的喷头类型较多，而喷头动作个数法确定的设计参数是依据实体灭火

试验而得，目前仅限于采用 ESFR 喷头的仓库，即使用该方法的仓库最大净空高

度不应超过 13.5m。因此，对于最大净空高度或最大储物高度超过规范规定的高

架仓库，当采用顶板下布置 ESFR 喷头+货架内喷头的设置方式时，应仅限于采

用强度/面积法。 

3 货架内喷头的设置 

货架结构本身会阻碍火灾产生的热量和燃烧产物，同时也会阻碍顶板喷头的



喷水。货架内喷头能在较小的局部区域控制火势，并且会预湿火点周围的区域，

从而减少了火焰的水平和垂直蔓延。其优点是能使系统尽快动作，尽量将火势限

制到最小，并且不致使顶板下喷头动作，从而更有效地使用供水。但其缺点也同

样明显，货架内喷头的设置带来了不少麻烦，诸如管道敷设、货物摆放、叉车工

作等。尽管如此，在仓库高度日趋增高的情况下，货架内喷头仍是系统设计的不

二选择。 

是否需要使用货架内喷头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顶板喷头的状况和类型、储

物类型和储存高度等。NFPA 13 规定，货架储物高度超过 7.6 m 时，无论哪种危

险等级，均应设置货架内喷头；货架储物高度超过不 7.6 m 时，是否需要使用货

架内喷头视情况而定。“水规范”规定，货架储物仓库的最大净空高度或最大储

物高度超过规范规定时，应设置货架内喷头，并规定了采用不同类型喷头的工作

压力。 

在货架内喷头的层高上，“水规范”规定宜在自地面起每 4m 高度处设置一

层货架内置喷头。货架由于储存的物品不同，如果严格按照 4m 布置一层的要求，

会给外部操作及储物摆放带来一定的麻烦。FM global 通过货架内喷头安装的不

同组合试验，已证实是有效的，因此可采用多种设计方案。举个例子，如图 2

所示，图中每个正方形代表一个高度为 1.2～1.5m 的储物，当 A 或 B 代表储物

顶部时，可在 1 处布置一层喷头；当 C 或 D 代表储物顶部时，可在 1 和 2 处各

布置一层喷头。当 E 或 F 代表储物顶部时，可在 1 和 3 处各设置一层喷头；当

储存物品高度超过 E 或 F 代表的高度时，应重复上述布置要求。 



 

   图 2 货架内喷头布置示意图 

从灭火效果的角度看，货架内喷头的最佳位置布置在纵向与横向缝隙的交叉

处，喷头洒水所能覆盖的燃烧面最多，但由于绝大多数货物或铲板的尺寸为 1.5 

m，因此实际上很难采用这样的最佳布置。另外，从喷头动作的角度看，货架内

喷头开启模式不同于顶板下喷头。不会出现喷头跳跃开放现象，因此，规范规定

的喷头最小间距 2m 的要求似乎太严格，可酌情放宽，但应确保喷水强度不低于

规范值。 

4 工程实例 

某自动化立体库，占地面积 1134m2，高 23m，储存汽车配件及零部件，纸

箱或木箱包装，库内设有 8 个单、双排货架，货架高度 20m，层高 1.2m。 

根据规范规定，本工程属仓库危险级Ⅰ级，由于最大净空高度和最大储物高

度均超过规范规定，因此采用顶板下喷头+货架内喷头的设置方式。 

在喷头类型选择时，规范规定顶板下喷头可采用流量系数 K-200 和 K-360

的 ESFR 喷头，由于 K-360 喷头较 K-200 喷头系统末端所需压力低，且喷头动作

后水滴冲量大，穿透力强，因此本项目选用了 K-360 的 ESFR 喷头，喷头间距需

结合货架间距布置，支管间距为 2.8m~3.2m 不等，同一根支管上的喷头间距为

3m。货架内喷头采用 K-115 的喷头，按照每 3 层设置 1 层货架内喷头，共设置 5

层，单排货架时喷头布置在货架背面，双排货架时布置在货架中间，喷头间距



3m，每层喷头交错布置。 

顶板下喷头作用面积内开放数为 12 只，按系统最不利 3 根配水支管，每根

配水支管各开放 4 只计算；货架内喷头开放数为 14 只，按最顶端 2 层，每层各

开放 7 只计算；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均为 0.10MPa，用水量分别为 86L/s

和 32L/s，系统用水量为 118L/s，系统所需压力为 0.85MPa。 

5 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及对国内外标准的比较，在仓库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作

者建议如下： 

1）在总体水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仓库场所应适当增大初期投入喷水

的用水量，以利于控火，并有利于缩小喷水作用面积。 

2）喷头的安装高度受其自身特性决定，当顶板最大高度不超过 9m 时，可

采用标准喷头和 ESFR 喷头；当顶板最大高度 9~13.5m 时，应采用 ESFR 喷头；

当顶板最大高度超过 13.5m 时，应采用顶板下喷头加货架内喷头的布置方式。 

3）货架内喷头的层间高度应以火灾危险等级不同分别对待，建议Ⅰ、Ⅱ级

储物应在自地面起每 3～4m 设置一层货架内置喷头，Ⅲ级储物应在自地面起每

不超过 3m 设置一层货架内置喷头，最高层货架内置喷头与储物顶部的距离不应

超过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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